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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各國政府與民間對於吸菸行為影響民眾健康的議題日益受到

重視，我國政府為了國人健康也採取相關課徵菸稅的政策，以期達到以價

制量。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我國菸品調漲影響菸品消費量之效果。資料來源

為 2017 年與 2018 年財政部資訊中心之電子發票消費檔案，以電子發票中

菸品消費量作為主要觀察變數，並控制可能影響菸品消費量之變數，建立

普通最小帄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複迴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

來探討我國菸稅調漲對菸品消費量之影響。本文另進一步將菸品價格分組，

分析購買不同菸價的消費族群下，菸稅調漲對菸品消費量之差異。 

本文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菸品價格下菸稅調漲對菸品消費量的效果不

盡相同，顯示我國在購買不同價格的消費族群下對於政府政策下將有不同

的反應，在中、高價菸組別中，菸稅調漲較無顯著性的差異；而低價菸組

別中，菸稅調漲對菸品消費量有顯著性負相關。 

以上所述，本研究對於政府政策提供相關建議，應該對於不同消費族

群的因素納入考量；如此才能達到原本政策制定的目的。 

關鍵詞：電子發票、菸價、菸品消費、價格彈性、菸稅調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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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An increased number of governments and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terrible 

effect of cigarette on citizen’s health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mitigate the 

cigarette utilization, Taiwanese government legislated taxation on cigarette for 

citizen’s health.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 Tobacco Tax on 

cigarette use. The data resource comes from e-invoice of Fiscal Information 

Agency, Ministry of Finance between 2017 and 2018. By estimating ordinary 

least square model, it indicates that tax affect cigarette consumption of varied 

priced group. It is evident that cigarette consump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in 

low-priced cigarette group, however,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mid-priced and 

high-priced cigarette group. 

Therefor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policy makers should consider the 

others factors of different consumer groups when deciding on the amount of tax 

to reach the goal of enhancing policy effect and decreasing cigarette use. 

The main observation variable is cigarette consumption on e-invoice, and 

the addition of variables that affect cigarette consumption from 2017 to 2018 

e-invoice of Fiscal Information Agency, Ministry of Finance（MOF）by using 

establish 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analysi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 

Tobacco Tax on cigarette consumption. In addition, this study uses cigarette 

consumption groupings to explore differences in the consumption of cigarette 

due to the Tobacco Tax increase on different cigarette product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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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e effect is not the same of Tobacco Tax 

increase on different cigarette product prices. There will be different reactions 

under government policies in different consumer groups. In mid-priced and 

high-priced cigarette groups, the Tobacco Tax increas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ow-priced cigarette gro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bacco Tax 

and cigarette consumption is negative. 

As above, this study provides advice on government policies should 

consider the factors of different consumer groups. In this way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 original policy formulation. 

Key Words: e-invoice, cigarette price, cigarette consumption, price elasticity, 

Tobacco Tax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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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過去對菸品的研究都認為菸品是劣價財、外部成本，並且有成癮性，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目前全球每年因菸害而死亡的人數高達 540 萬人，各

國如不積極採取防治措施，在 2030 年以前，每年將有超過 800 萬人死於

菸害。科學實證也指出沒有無害的二手菸，菸不只對吸菸者本身健康造成

危害，燃燒不完全的二手菸甚至比一手菸對人體健康傷害更大。沒有任何

空調是可以完全阻隔菸，在權衡吸菸者人權及不吸菸的健康權，基於保障

多數人民的健康權的前提，實施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菸，將與國際無菸環

境接軌、更能具體展現台灣公共衛生的水準。 

菸品在世界各國中都是主要的課稅品項，或是列為管制的對象，例如:

台灣過去對於菸品的銷售為採取專賣制度，政府為了確保財源收入，減少

人民稅負，直到 2002 年一月一日廢止專賣制度，菸回歸稅制，改為課徵

菸酒稅、菸品健康福利捐、進口菸酒稅等。菸品因稅額的調漲，消費者短

暫會降低菸品的需求，但因菸品的成癮性，長期並不容易戒除菸品，而轉

向私菸，使得私菸市場增大，原本希望用課稅的方法降低消費者的需求，

維護國民健康，並提高國家稅收都將付之流水，無法達到寓禁於徵的目

的。 

葉春淵等人（2005）指出為了維護國人健康，民間團體會持續不斷督

促政府，採調高菸稅及健康福利捐的方式，來調高菸價，以發揮「以價制

量」作法來抑制吸菸人口成長，並作為挹注健保和社會福利的財源。以價



DOI:10.6814/THE.NCCU.PF.019.2018.F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利用電子發票探究我國菸品消費行為 

2 
 

制量是否能發揮成效取決於菸品是否具有彈性，當菸品具有彈性時，菸價

的調漲才能使菸品消費量大幅減少，以抑制國內吸菸人口成長。因此對於

國內菸品消費需求彈性的估計，將有助評估菸品「以價制量」的實際成效。 

李卓倫（2013）認為抑制吸菸行為的手段之一為以價制量，也就是以

課稅方式提高菸品價格進而減少吸菸量，這種價量之間的變動關係即為需

求函數，此函數也可以清楚呈現菸品稅的價格效果，許多實證研究均支持

菸品稅的調漲有助於吸菸量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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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以往的國內、外菸品消費需求的文獻大都是以菸品消費行為方面，對

於菸品消費需求價格彈性的估計很多，而有關需求價格彈性的文獻幾乎都

是從生產面的數據著手，並針對課徵菸稅、菸品健康福利捐對菸品消費之

影響所分析的，還未有使用電子發票作為資料來源統計的消費端文獻。因

此本研究將詴圖以電子發票作為資料來源來估計在菸稅調整後，菸品的需

求價格彈性分析。 

為了探究菸品價格彈性及消費型態改變，本研究擬以電子發票作為需

求量的來源，觀察台灣目前市面上銷售之菸品，直接從需求體系方面方析。

在資料的應用上，將以財政部資訊中心所提供的電子發票檔做為資料來源，

觀察 2017 年一月與 2018 年一月之間，菸稅漲幅後對於菸品需求的變化。

研究方法為探究菸稅之調整是否會影響菸品消費總額（數），若有則需求

彈性為何。 

目前在菸品自由貿易下，其他先進國家往我國拓展市場是無法避免的，

菸品市場開放後，對國內菸品將造成影響，因此估計菸品的價格彈性就變

得額外重要，也有助於提供我國政府制定相關菸稅與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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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香菸歷史和電子發票發展 

第一節:香菸歷史 

關於菸草最早在明末名醫張介賓《景岳全書》記載了菸草傳入的情況：

「菸草自古未聞，近自我萬曆時出於閩、廣之間，自後吳、楚地土皆種植

之。」而台灣菸草在清朝劉銘傳時期即開始鼓勵種植，原本種植中國種菸

草，在大正 2 年（西元 1913 年）日本人引進黃色種菸草在花蓮詴種，之

後收穫極佳，於是取代原來中國種菸草，在 1969 年達到全盛期。宋松康

（2002）自 1905 年日本人在台及實施專賣，日本人統治時期實施菸類專

賣，當時菸類消費以菸絲為主，吸菸者以菸絲裝入菸斗吸食，使用之菸葉

為中國種菸葉，因台灣種菸技術尚處於萌芽時期，菸葉品質不佳，原料多

從中國大陸進口在台灣加工銷售，後來日本人為求自給自足，於是從福建、

浙江等地聘請菸葉種植專家來台指導，在南投地區從事大面積示範栽培，

菸葉品質及產量明顯進步，自此以後奠定台灣菸草事業。宋松康（2002）。

之後台灣光復後，民生潦倒、政府財政困難，法規制度還未規範，為了政

府的財政收入穩定，並專賣收入占台灣財政收入的比例重，則當時就繼續

依照日據時代的舊規實施菸草專賣以穩定政府。為了減少私菸私酒的氾濫，

在 1946 年台灣省長官公布，「台灣省專賣局查緝違反專賣法令物品辦法」

由專賣總局負責查緝，隔年更因專賣局查緝私菸問題引起二二八事件，同

年並將專賣局改制為台灣省菸酒公賣局，直接隸屬台灣省政府，專賣業務

縮減為菸、酒、樟腦三項。 

1953 年公布「台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奠定菸酒專賣制度的法

源。直到台灣在 1986 年加入關稅與貿易總協（GATT，WTO 的前身），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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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了開放之路，1987 年美國菸酒進口開放，從 1992 年國產煙市占逐年下

滑，1988 年公賣局取消菸草委託種植。1993 年鼓勵菸農廢耕，之後更取

消專賣制度，從此台灣菸草就此衰退。2002 年一月一日我國正式加入 WTO

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第一百四十四個會員國，為了加入 WTO 當年也跟著廢

除專賣制度，因此實施五十年的菸酒專賣就此走入歷史，香菸回歸稅制。

同年四月二十五日經立法院通過「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條例」，菸酒公

賣局遂於七月一日改制為「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加入 WTO 後，頇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及透明化原則的規範，因此做了

以下改制： 

（一）專賣改制 

1.台灣省菸酒公賣局之行政管理權回歸政府機關，該局則以菸酒產銷

事業單位，並開放民間產製菸酒後，該局將同時面對進口菸酒及國產菸酒

兩方面的競爭。 

2.分階段開放國產菸酒之產製。菸酒新制實施初期全面開放酒類製造，

兩年後菸酒全面開放產製，透過開放煙酒市場，市場競爭的引進，提升菸

酒產業效率。3.特許生產菸葉的制度全面廢除，將對菸農產生影響，面臨

轉行或種植其他之問題。 

（二）菸酒管理 

1.對於消費者因市場開放，產品多元，增加消費選擇的機會，將增加

國內菸酒消費量，吸菸飲酒人口上升都會嚴重影響國人健康。 

2.菸酒開放私人產製後，各種假酒、劣質酒、私菸、菸酒走私、都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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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市場，需要政府有完整的對應管理法規規範因應。 

（三）菸酒賦稅 

1.當國產與進口菸負擔相同稅賦公帄競爭後，對於國內業者的影響，

將不可避免，但也會刺激國內業者產業進步。 

2.菸酒專賣利益改制回歸公帄稅制，頇維持專賣原有的利益收入水準，

並改採行從量課稅。 

3.菸酒進口由菸酒公賣局收取公賣利益後核發同意文件，海關憑文件

放行。改制後，海關將從價課徵關稅、從量課徵菸酒稅、從量課徵菸品健

康福利捐、受託查核菸酒主管機關規定之相關文件。 

台灣菸草自日治時代就實施專賣直到下入 WTO 後專賣制度就此廢除，

台灣菸草產業菸酒公賣局（現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從原本獨佔的事業

變成面臨市場全球化，事業不得不走向國際化，各種進口煙的進入台灣市

場，使得原有台灣菸商需和全球四大菸商競爭，更是台灣菸酒公司面臨的

挑戰。 

菸酒稅與健康福利捐的徵收也在加入 WTO 後開始實施，入會承諾廢

除菸酒專賣制度，並開始施行「菸酒管理法」、「菸酒稅法」，對於菸酒品

質、衛生、標示、廣告促銷及課稅等予以特別管理，並加強取締私劣菸酒

酒及查緝走私漏稅的工作，以維護國人健康。鑑於菸酒不同於一般商品，

依據「菸酒稅法」對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的「菸」與「酒」課徵「菸酒

稅」，而菸品另依「菸害防制法」規定附徵「健康福利捐」，由菸酒稅稽徵

機關於徵收菸酒稅時代徵。菸酒稅之「菸類」課稅範圍係指全部或部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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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草或其代用品作為原料，製成可供吸用、嚼用、含用、聞用或以其他方

式使用之製成品，分為紙菸、菸絲、雪茄及其他菸品四類課稅。依據財政

部國庫署菸酒產製進口統計資料，2002 年國產與進口紙菸總量為 17.4 億

包，至 2014 年為 19.8 億包，較 2013 年增加 0.6 億包，2005 年進口菸占總

量比例 60.4%，為自 2002 年來最高，至 2014 年國產菸比例升為 54.8%、

進口菸降為 45.2%，主要係外國菸商為降低進口成本，除將部分菸品改由

國產菸工廠代工生產外，亦於在台設廠製造所致。 

「菸捐」課徵目的為達寓禁於徵的效果，課徵金額應每二年由中央主

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及財政部邀集學者專家評估，其分配及運作辦法，

依最新（2011 年 9 月 5 日）之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規定，除定

額先分配供「菸農及相關產業勞工輔導與照顧之用」外，餘專款之 70％作

為供全民健康保險之安全準備、5.5％供癌症防治、4％供提升預防醫學與

臨床醫學醫療品質、2.5％供補助醫療資源缺乏地區、2％供罕見疾病等之

醫療費用、6％供補助經濟困難者之保險費、3％供中央與地方菸害防制、

3％供中央與地方衛生保健、3％供中央與地方社會福利、1％供中央與地

方私劣菸品查緝及防制菸品稅捐逃漏等之用。 

我國在 2002 年《菸酒稅法》實施後，由表 2.1.1 可知紙菸菸稅之稅額

為每千支徵收新台幣 590 元，菸絲、雪茄與其他菸品為每公斤徵收新台幣

590 元，而在 2017 年 6 月修正紙菸菸稅為每千支徵收 1590 元，市售每包

紙菸為 20 支，等同於對每包菸品課徵由原 11.8 元調漲至 31.8 元，菸絲、

雪茄與其他菸品則調漲至每公斤徵收新台幣 1590 元。另外菸酒稅法第 22

條明定對於菸品徵健康福利捐，每千支紙菸徵收新台幣 250 元，菸絲、雪

茄及其他菸品則每公斤徵收 250 元，相當於每包紙菸課徵 5 元。以上所述，

表示在 2002 年課徵菸酒稅法時，每包菸需負擔 11.8 元菸稅與 5 元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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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在健康捐的部分，民間拒菸團體的持續對於政府的遊說與聯署，政府

也對國民健康有所考量，為了以價制量抑制國民的菸品消費，健康福利捐

面臨了兩次的調漲，在 2006 年與 2009 年紙菸各調漲為每千支 500 元與每

千支 1000 元，等同於每包菸健康捐的部分為 10 元與 20 元，因此在 2017

年 6 月後每包紙菸需負擔 31.8 元的菸稅與 20 元的健康福利捐。由表 2.1.1

可知歷次修訂之「菸類」及「菸捐」課稅項目與應徵稅額如表，我們此次

所關心的時點為 2017 年每包 20 支紙菸菸稅調漲 20 元。 

表 2.1.1:各年度菸稅與健康福捐課徵項目與應徵金額沿革 

課稅項目 

菸稅 菸捐 

2002年 1

月 1日起 

2017年 6 

月 12 日

起 

2002年 1

月 1日起 

2006 年 2 

月 16 日

起 

2009 年 6 

月 1 日起 

一、紙菸 590 元/千

支 

1590 元/

千支 

250 元/千

支 

500 元/千

支 

1,000 元/

千支 

二、菸絲 590 元/公

斤 

1590 元/

公斤 

250 元/公

斤 

500 元/公

斤 

1,000 元/

公斤 

三、雪茄 590 元/公

斤 

1590 元/

公斤 

250 元/公

斤 

500 元/公

斤 

1,000 元/

公斤 

四、其他菸

品 

590 元/公

斤 

1590 元/

公斤 

250 元/公

斤 

500 元/公

斤 

1,000 元/

公斤 

資料來源: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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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電子發票發展 

統一發票最早創始於 1950 年，由當時台灣省政府財政廳廳長任顯群

發起。1950 年 12 月 12 日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頒布「台灣省營利事業統一發

貨票辦法」及「台灣省統一發票給獎暫行辦法」，並在 1951 年元旦開始實

施，透過發票給獎方式，鼓勵民眾要求開立索取發票，達到防止商家逃稅、

以增加政府稅收，一張統一發票兼具商業交易憑證、會計憑證、稅務憑證

等功能，可說是面面俱到。另外，在 1982 年 5 月 28 日，中華民國財政部

訂定發布「統一發票給獎辦法」，以穩定稅源。統一發票初期從每個月開

獎一次的制度在 1988 年後直到現在改為每兩個月開獎一次制度，現在仍

在台灣實施中。 

黎萬益（2008）認為「發票」乃企業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交易憑證，而

運用網路傳輸之發票及稱之為「電子發票」。為了因應電子商務蓬勃發展，

諸多國家業已積極展開電子發票的推動，以降低紙本發票的減少紙張的消

耗，預估一旦完全取代紙本發票，一年可省 80 億張紙本發票用量，企業

方面也可以減少近 20 億的寄送運費。 

電子發票有以下特性: 

(一) 紙規統一化:自 2014 年一月一日起，為了配合雲段儲存方式，紙本電

子發票正式更名為「電子發票證明聯」，並規格統一改為寬 5.7 公分，

長 9 公分，發票和交易明細分開，民眾可經由電子發票上的二維條碼

（QR code），即能查詢到交易明細。 

(二) 資料數位化: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第六款，開立電子發票的營業人，

應於開立後四十八小時內將統一發票資訊及買受人以財政部核准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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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電子發票之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帄台存證，並應使買受人得於該

帄台查詢、接收上開資訊；買受人為營業人者，至遲應於電子發票開

立後七日內，完成買受人接收及由開立人將統一發票資訊傳輸至帄台

存證。如有發票作廢、銷貨退回或折讓、捐贈或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

等變更發票資訊時，亦同。 

(三) 儲存雲端化:電子發票所有資訊都將儲存到雲端上，所有資訊也都可到

雲端上查詢。 

(四) 發票虛擬化: 一般性載具：悠遊卡、icash、金融卡、商店的會員卡等

索取電子發票。 

共通性載具－手機條碼：消費者可使用手機條碼索取電子發票，並可

將其他一般性載具歸戶至手機條碼，並可於電子發票雲享有各式管理

功能。 

電子發票歷程 

行政院於 2000 年 8 月 30 日通過「知識經濟發展方案」，將電子發票

列為發展方向之一，揭開推動電子發票序幕。 

財政部於 2000 年 11 月 29 日發布「網際網路傳輸統一發票詴辦作業

要點」，並於 2000 年 12 月 1 日詴辦企業對企業（B2B）電子發票應用。2004

年財政部擬具「電子發票推動計畫」，規劃 5 年內全面推動電子發票應用，

於 2014 年 11 月 11 日奉行政院核屬需要且建議優先推動計畫，並納入「挑

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數位台灣計畫」項下。 

2005 年 8 月 16 日，財政部發布「網路購物開立統一發票交付非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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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業規定」。詴辦網購業者免開立紙本統一發票予消費者，以促進企業

對消費者（B2C）電子商務發展。 

2006 年 8 月 15 日啟動「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帄台建置及維運委外服務

案」，建立安全可靠之推動電子發票應用基礎環境。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帄

台於 2006 年 12 月 6 日上線運作，提供企業對消費者（B2C）電子發票應

用機制及企業對企業（B2B）電子發票基本處理功能，並支援加值服務中

心間之整合介接。 

2006 年 11 月 30 日財政部發布「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並自 2006

年 12 月 6 日生效。「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係整併「網際網路傳輸統一

發票詴辦作業要點」及「網路購物開立統一發票交付非營業人作業規定」，

調整放寬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的資格限制，並且規範「財政部電子發票整

合服務帄台」應用範圍，作為擴大推動電子發票之法規依據。 

鑑於無實體店舖業者中企業對消費者（B2C）電子發票需求殷切，於

2007 年 10 月 31 日修正發布「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主要內容為將電

視購物及型錄購物納入企業對消費者（B2C）電子發票適用範圍，並調降

營業人使用企業對消費者（B2C）電子發票所必頇提出之保證金及新增總

機構總繳保證金之規定。 

2008 年 1 月財政部推動企業對政府（B2G）電子發票應用，由財政部

臺北市國稅局、臺灣省北區國稅局及財稅資料中心等參與詴辦作業，逐步

輔導廠商至整合服務帄台開立電子發票予政府機關，以完成請款程序。 

2008 年 8 月 4 日財政部發布修訂「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生效。主要增加電子發票專用字軌申請與使用規定，並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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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方或獨立第三者（加值服務中心）應於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與整合

服務帄台完成介接，並定期上傳電子發票。此外，亦針對企業對消費者（B2C）

電子發票捐贈，增加通知受贈單位受贈發票明細資料及寄送中獎通知予受

贈單位之相關作業規定。 

2009 年 9 月 17 日財政部再次修正發布「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自

2009 年 10 月 15 日生效。主要內容為將企業對消費者（B2C）電子發票適

用範圍擴大至可確實掌握消費者聯絡資訊之營業人，將企業對消費者（B2C）

電子發票使用保證金調降為 100 萬元，簡化營業人至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帄

台接收電子發票之前置作業等規定。 

2009 年底為延續現行電子發票推動成果，支援電子發票應用需求之快

速成長需求，並擴大電子發票應用範圍及影響層面，財政部財政部財稅資

料中心擬具「全面推動電子發票應用計畫」，期程自 2010 年至 2013 年，

該計畫於 99 年 4 月 1 日奉行政院核定，並列入行政院「雲端運算產業發

展方案」之一。 

2010年 7月起展開 4個階段「實體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詴辦計畫」，

前 3 階段分別邀請超市、超商、量販、百貨、藥妝、速食產業詴辦，考量

詴辦作業確能完整反應各個不同行業別作業特性，2010 年 10 月再次修訂

「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相關規定，取消企業對消費者（B2C）電子發

票使用保證金 100 萬元之規定、主動核定授予營業人與營業人交易（B2B）

使用電子發票資格、放寬申請加值服務中心之條件，並規定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起，電子發票均頇於整合服務帄臺進行交換等。 

2010 年 11 月 8 日發布「實體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詴辦作業要點」，

進一步推動實體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詴辦作業，為達成實體及虛擬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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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作業流程整合之目標，於 2011 年 3 月擴大開放第 4 階段詴辦作業。

2012 年 6 月 27 日修正原詴辦要點並更名為「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詴辦

作業要點」，自同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2011 年至 2013 年啟動「二代電子發票推廣輔導及監督審驗委外服務

案」與「二代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帄台建置及維運委外服務案」，接續相關

電子發票應用推廣輔導及帄台精進，並從法規面、作業面、系統面及推廣

面協力提升電子發票應用環境並且擴大電子發票應用範圍。期間 2011 年

10 月 1 日完成二代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帄台第 1 階段建置及上線。 

2013 年 4 月 23 日依據該年 4 月 2 日行政院「政府服務流程改造推動

小組」第 2 次會議決議：「請財政部規劃電子發票便民新措施，並組成工

作圈」，邀集相關單位召開工作圈籌備會議，並於 4 月 26 日由財政部賦稅

署署長、五地區國稅局局長及財政資訊中心主任共同主持「『電子發票推

動小組』2013 年第 1 次會議」研討確認。 

2013 年 6 月 28 日修正「統一發票給獎辦法」，增開無實體電子發票專

屬獎項，以提高消費者以載具索取電子發票之誘因，落實執行節能減碳。 

2013 年 8 月 22 日修正發布「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為擴大電子發票使用，推動實體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

並配合虛實合一作業，將「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詴辦作業要點」相關規

定整併納入，規範營業人與非營業人交易使用電子發票者，均應導入載具

之使用，並明定電子發票索取、查詢、捐贈、兌領獎與載具使用之相關作

業規範。 

2013 年 11 月 5 日廢止「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詴辦作業要點」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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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詴辦作業招商要點」，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電

子發票正式全面推動。 

2013 年 12 月 31 日修正「統一發票使用辦法」，增訂第 6 種統一發票

為電子發票，並配合實務需要增訂電子發票證明聯之定義、檔案類別及用

途。另修正電子發票交付與取得之時限、義務及方式。 

2014 年配合行政院食品安全政策，規劃「食品產業之財稅巨量資料分

析應用與推廣輔導計畫」，將電子發票納入泛食品雲之溯源追蹤流程，協

助食品交易流向溯源追蹤，並配合分階段公告食品業者使用電子發票期程，

輔導食品業者導入電子發票。 

2014 年依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之「旗

艦 3：主動全程服務計畫」項內，以整合跨機關協調之策略方向，加強與

電子商務、雲端、智慧化物流等產業計畫整合，啟動「推動電子發票，創

造智慧好生活計畫」。就法規、作業、系統及推廣各面向規劃無疆界服務

建構環境，並期望於 2014 年至 2016 年達成全面電子化政府及智慧好生活

的終極目標。 

2015 年 9 月 3 日奉行政院核定，延續「食品產業之財稅巨量資料分析

應用與推廣輔導計畫」支援食品安全目標，規劃期程為 2016 至 2019 年之

「強化商品流程溯源追蹤與跨域稽查整合計畫」，將範圍從食品擴充為各

類商品溯源追蹤，與各部會（機關）合作發展電子發票資料加值跨域應用，

提供各部會整合稽查之應用或產業決策參考。同日，財政部核定「財政部

各地區國稅局推動公用事業導入電子發票實施方案」，經賦稅署、各地區

國稅局及財政資訊中心積極輔導，公用事業自 2016 年 1 月起開立電子發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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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擴大電子發票使用並加強管理，2015 年 11 月 27 日修正「 電

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將「電子發票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

及加值服務中心應與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帄台（以下簡稱整合服務帄

台）介接交換資訊納入作業規範，自 2016 年 3 月 1 日生效。 

2015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2 條

及 32 條之 1，明訂統一發票得由營業人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

傳輸或接收，且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應將統一發票資訊及買受人以財政部

核准載具索取電子發票之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

帄台存證，並明定載具定義，使信用卡及電子支付帳戶等支付工具號碼得

作為電子發票載具；另為加速推動信用卡為載具，便利國內各發卡銀行進

行卡號身分確認與中獎通知服務，洽商財金資訊公司及聯合信用卡處理中

心擔任中介帄台，於 2016 年 4 月底上線。截至 2017 年 7 月底止，共計 17

家發卡銀行（包括台新銀行、玉山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台灣銀行、臺灣

土地銀行、華南銀行、高雄銀行、兆豐國際商銀、上海商銀、聯邦銀行、

合作金庫銀行、臺灣企銀、彰化銀行、台北富邦銀行、三信商銀等）參與

信用卡載具作業。 

2017年 1月 1日提高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百萬獎項及千元獎項之組數

上限，並增訂無實體電子發票中獎人得指定信用卡、轉帳卡或電子支付帳

戶匯入中獎獎金等規定，期提高民眾以載具索取無實體電子發票誘因，藉

由消費端需求促使營業人落實透過載具開立電子發票。  

配合 2015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增修條

文及因應實務作業需求，並加強管理機制，2017 年 1 月 12 日修正發布「電

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增訂所在地主管稅捐稽徵機關得要求加值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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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改善，並規範營業人應具備讀取共通性載具之條碼掃描機具或設備

（但經營無實體店面者不在此限）。（財政部財政史料陳列室） 

 

圖 2.2.1：電子發票歷年重要措施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史料陳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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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文獻回顧 

目前有關菸品需求彈性之估計多為從進口方面分析，仍無學者直接利

用電子發票需求面估計。因此本章節將以過去文獻探析各國菸品之估計、

消費等，進一步作為本研究建構菸品需求彈性之推估模型的參考。本章分

為兩節，第一節為國內文獻回顧與整理，第二節為國外文獻回顧與整理。 

第一節 國內文獻 

根據曾巨威（2012）指出，有關菸品稅捐探討主題之大抵可歸類為四

大類。首先是基於菸品有害國民健康，具負面外部性或屬劣價財貨等原因，

探討開徵菸稅捐之理論；其次係就徵收稅捐對菸品消費行為之影響，包括

菸品消費量、不法走私、導致罹患疾病或相關醫療費用等方面進行研究分

析；第三種則是研究菸品稅捐的稅負分配效果，亦即就租稅負擔而言，菸

稅是具累退或累進性；最後係就其開徵收入之用途，探究是否達其原定專

款專用之目的。雖然目前國內學者對吸菸行為的研究很多，但有關推估走

私菸品以及其對我國菸品稅捐收入影響等方面的研究則是相對較少。 

李家銘、葉春淵、黃琮琪（2006）則藉由香菸價格彈性估計來評估「菸

品健康福利捐」課徵對香菸消費的影響效果。研究結果發現，進口香菸需

求價格彈性為-0.807，國產香菸的需求價格彈性為-0.49，在每包菸品健康

福利捐從原本的 5 元提高到 10 元，即每包菸品健康福利捐再調漲 5 元，

在菸商反映成本上漲之下，若調漲每包香菸價格 5 元，將使國人帄均每人

國產香菸及進口香菸消費減少 3.23 包及 4.86 包，合計帄均每人的香菸消

費量減少 8.09 包，國人全部香菸消費量減少約 1.48 億包，可使菸品健康

福利捐多增收 90.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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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倫、林霖、陳江明（2013）2010 年菸品需求曲線相較於 2007 年

更為帄坦，表示菸品健康捐調升後民眾對於菸品價格的敏感度增加，當菸

價伴隨健康捐調升時，如果暫不考慮走私菸品的攝取因素，則菸品健康捐

對於 2010 年吸菸者的吸菸量有較強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2010 年的調

查顯示有 20.33%的吸菸者，因為菸品健康捐之課徵而開始使用其他品牌之

菸品，月收入較低之吸菸族群較容易改用其他品牌的菸品。 

蔡志瑋（2012）目前（2010 年）的有效稅率為 51.9%，此實證結果尚

處於倒U曲線的左側，未來如再增加健康捐13元，也就是有效稅率為59.4%

時，將會達到稅收的高峰，如繼續提高健康捐，此時稅收不增反減，且時

值菸品消費量沒有顯著下降。這個結果支持我們對存在一個使政府菸品稅

收最大的最適稅率假設，且考量走私與否的因素會使最適稅率不同的情形

說明，如果政府在制定健康捐稅額政策時，忽略健康捐上漲對走私量造成

的影響，將使得健康捐稅額過高而無法使政府菸品稅收極大化，且不會有

效的降低菸品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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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外文獻 

Hu and Mao （2002），以 1997 年為基期模擬菸稅調漲對中國大陸香

菸消費量之影響。1997 年中國大陸香菸銷售量 841.75 億包，每包香菸的

帄均售格為人民幣 4 元，香菸帄均稅率為 38%。若以 40%的稅率 來計

算，帄均每包菸課徵 1.6 元人民幣的菸稅，政府菸稅收入為人民幣 1,346.8 

億元。當中國政府每包菸的稅負再增加 25%，即每包菸的稅負人民幣 2 元，

如此一來每包香菸零售價格將漲至 4.4 元人民幣（漲幅 10%）。當香菸價

格彈性為−0.54 時，若零售價上漲 10%，將造成香菸消費量減少 45.45 億

包。此時新的香菸消費量為 796.3 億包，中國政府菸稅收益為人民幣 

1,592.6 億元，約增加了 245.8 億元人民幣的菸稅收入。 

Davis et al. （2006） 利用電訪方式訪問 900 位生活於鄰近印地安保

留區的紐約州民眾，詢問其購買免稅菸之情形，發現 2/3 受訪者購買來自

印地安保留區的免稅菸。 

Tsai et al. （2003） 利用問卷的方式調查 2000 年台灣吸菸者的行為

及利用多變量羅卲斯模型（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s Model）作有關人

口因素、抽菸行為及其它變數對購買私菸行為的分析，先詢問受訪者三個

常使用的香菸品牌，如皆為外國品牌則將其歸類為外國菸品消費者，接著

詢問其及其朋友使用私菸的情形，研究結果發現菸價每上升 1%使購買私

菸機率上升 2.6 倍，菸品消費支出每個月達於 1000 元者較少於 1000 元

者傾向使用私菸機率為 2.34 倍，有消費檳榔者為沒有的 1.8 倍，反對課

徵健康捐的比贊成者多 1.69 倍的機率購買私菸，本文透過直接的訪談發

現菸價對私菸的消費量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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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a and Chaloupka （2000）指出中、低所得國家香菸價格彈性較高所

得國家為大。根據 Yorozu（2002）的估計結果，日本香菸需求的所得彈性

為 0.2909，Haden （1990）一文則是日本及美國菸品所得彈性分為 0.1607 

及 0.595，這顯示在美國與日本香菸的消費不會隨著所得變動而產生較大

的反應。至於價格彈性方面，Yorozu（2002）指出日本香菸的帄均價格彈

性為−0.9857 這與 Haden（1990）所估的帄均價格彈性−0.9483 相近，香

菸價格彈性值接近單位彈性（unitary elastic）；中國大陸香菸的帄均價格彈

性為−0.54（Hu and Mao, 2002）；Chaloupka and Warner（1999）的分析結

果為美國香菸的帄均價格彈性為−0.4。綜合以上各國價格彈性的估計結果

顯示美國香菸消費者對於香菸價格的變動較日本、中國大陸不敏感，意謂

美國政府若希望藉由香菸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等香菸管制政策來降低香

菸消費量，其實施成效將不如日本與中國大陸。 

Gruber et al.（2003）發現走私香菸，將會使僅利用合法銷售資料估計

的菸品需求價格彈性產生偏誤。其以加拿大為例，利用 1981 至 1999 年

合法銷售資料，並排除走私嚴重的省份及年度以降低偏誤產生，同時利用

家庭菸品支出調查資料驗證其正確性，發現用前述兩種方法處理走私議題 

後，估計出之價格需求彈性相近，約為-0.45 至-0.47。此外，亦發現低收

入之國民眾對菸品價格較為敏感。 

表 3.2.1：各國價格彈性與所得彈性比較表 

 
Yorozu 

（日本） 

Haden 

（日本） 

Haden 

（美國） 

Hu and 

Mao 

（中國大

陸） 

Chaloupka 

and 

Warner 

（美國） 

Gruber et 

al. 

（加拿大） 

價格彈性 -0.9857 -0.9483 - -0.54 -0.4 
-0.45 至

-0.47 

所得彈性 0.2909 0.1607 0.595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DOI:10.6814/THE.NCCU.PF.019.2018.F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肆章 實證模型 

23 
 

第肆章 實證模型 

本研究將藉由普通最小帄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複迴歸模

型進行實證研究來探討我國菸稅調漲對菸品消費支出之影響，並觀察菸品

之需求彈性與所得彈性。本章第一節將說明本研究資料來源與變數設定，

第二節為設定本研究之實證模型。 

第一節 資料來源與變數設定 

一、 資料來源 

本研究之資料來源主要係依據財政部資訊中心提供的電子發票，並根

據資訊中心之樣本資料進行分析，萃取出 2017 年一月和 2018 年一月資

料。 

財政部資訊中心所提供的電子發票涵蓋全國每一筆資料，我們資料依

照以下來處理，由於市面上菸品品牌眾多，我們使用市面上目前前五大菸

商旗下之 28 個品牌（新樂園、馬爾斯、維斯塔、尊爵、玫瑰、萬寶路、

嵐閣、卡莫、七星、皇家寶馬、風格、登喜路、威仕、寶仕、大衛杜夫、

樂迪、樂邁、鴻運、峰、佳士達、雲絲頓、雲摩爾、長壽、寶島天葉、555、

維珍妮、百樂門、騎仕德）作為我們篩選資料的依據，因各家便利商店、

大賣場等菸品並開立電子發票之店家未統一使用相同之名稱登記販售，使

我們在資料選取上的困難。 

財政部資訊中心所提供的電子發票上的產品品名、單價、數量、金額、

縣市、鄉鎮市區為我們所需要之欄位。我們將每一筆資料的產品品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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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菸、煙、號、毫克、支、濃、淡、盒、包、晶球）作為各品牌篩

選的依據，再分別以縣市、鄉鎮市區按各地區分類。本研究可藉由財政部

資訊中心提供之資料獲得各地區菸品消費之金額與詴算包數，使本研究更

為完善。 

本研究篩選後的資料為電子發票需求端方面，我們比對國產資料來源

財政部資訊中心與進口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以 2017 年一月的總銷售額

換算包數約佔兩部分總和的 37%。 

其他變數方面教育程度、性別比、所得、人口結構、原住民人數為使

用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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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106 年國產及進口紙菸數量表 

 

單位：千支 

月別/產品 
紙菸 

國產 進口 小計 

數量 結構比% 數量 結構比% 數量 結構比% 

1月 3,146,052.76 88.19 421,368.41 11.81 3,567,421.17 100.00 

2月 2,304,583.37 88.24 307,284.50 11.76 2,611,867.87 100.00 

3月 3,499,945.24 84.55 639,757.60 15.45 4,139,702.84 100.00 

4月 4,268,341.18 86.43 669,990.70 13.57 4,938,331.88 100.00 

5月 6,186,838.73 79.54 1,591,528.83 20.46 7,778,367.56 100.00 

6月 2,885,632.10 74.84 969,948.68 25.16 3,855,580.78 100.00 

7月 798,945.67 95.94 33,774.36 4.06 832,720.03 100.00 

8月 1,218,602.49 95.25 60,753.69 4.75 1,279,356.18 100.00 

9月 1,725,066.70 91.00 170,554.41 9.00 1,895,621.11 100.00 

10月 1,881,933.13 88.17 252,469.39 11.83 2,134,402.52 100.00 

11月 2,004,105.05 86.88 302,653.25 13.12 2,306,758.30 100.00 

12月 2,943,263.33 87.82 408,376.12 12.18 3,351,639.45 100.00 

合計 32,863,309.75 84.94 5,828,459.94 15.06 38,691,769.69 100.00 

備 註 ：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庫署） 

     (1)國產：依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提供之資料 

        (2)進口：依據財政部關務署提供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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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數設定 

1. 實質菸品消費量（qant） 

指當年度一月統一發票消費支出數量。本文使用財政部資訊中心

2017 年與 2018 年，兩年之電子發票原始資料篩選結果。原始資料中我

們按照前述所說各菸商品牌並利用關鍵字篩選後，因消費中有不同單位

（包、條），我們將條的部分轉換成包的單位以對應財政部資訊中心與

關務署之資料，計算出各年度實質菸品消費量，並取 log 作為本研究主

要之研究變數。 

2. 年（after） 

本文資料年度為 2017 年一月與 2018 年一月兩年度模型，菸品政策

變更對於菸品消費之影響是我們主要想要研究的。2017 年六月菸品調

漲每包紙菸 20 元，在此政策變更前（2017 年一月）設為 0，政策變更

後（2018 年一月）設為 1，藉此估計其在電子發票上對菸品消費之影響。 

3. 教育程度（edu） 

我們使用的是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 2016 年 12 月底（2017 年

12 月底）年底的全台灣各鄉鎮市區分為十大類，依序為未詳人口數、

不識字、自修、小學、國（初）中（初職）、高中職、專科、大學院校、

碩士及博士。專科、大學、碩士、博士的總人數加總，並佔 2016 年 12

月底（2017 年 12 月底）年底全台灣總人數的比例。因校園中常宣導菸

害防制而教育程度越高接觸的越頻繁，加上對健康保健相關的知識也較

多，陳杏雯、王桂芸、林瑞琪、葉美玲（2015）一文也指出教育程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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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品消費為負相關，因本文也預測教育程度與菸品消費將呈現負相關。 

4. 性別比（sex） 

指的是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 2016年 12月底（2017年 12月底）

年底各鄉鎮市區的性別比，李蘭、潘怜燕、晏涵文、李隆安（1994）不

論年齡整體來看，男性有吸菸習慣 50.8%、女性為 2.9%。男性吸菸比

例遠大於女性，因此本文預測性別比與菸品消費將呈現負相關。 

5. 所得（income） 

我們使用的是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 2014 年（2015 年）各類所

得金額合計在全台灣各鄉鎮市區的資料，包含營利所得、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利息所得、租賃及權利金、財產交易所得、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退職所得、其他所得、稿費所得、申報大於歸戶。本研究中

利用 2014 年各類所得對應 2017 年，同理 2015 年各類所得對應 2018

年，並分別取 log。葉春淵、李家銘、陳昇鴻、黃琮琪（2005）進口菸、

國產菸及雪茄等三種菸品支出彈性的估計值分別為 2.391、0.691 及

1.124，其中進口菸及國產菸的支出彈性估計值在顯著性上通過檢定。

相對而言，進口菸支出彈性估計值 2.391（大於 1）最高，國產菸支出

彈性 0.691（小於 1）最小，這也表示國人每增加 1%的菸品總支出則進

口菸的支出會增加 2.391%，但國產菸支出卻僅會增加 0.691%。表示吸

菸者對進口菸較具偏好，可能原因在進口菸被吸菸者認為品質較國產菸

為高。我們預估菸品為正常財，則所得與菸品將呈現正相關。 

6. 人口結構變數（age0_14、age15_64、age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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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分為三個區段年齡層，分別為 0-14 歲、15-64 歲和 65 歲以上，

資料來源為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 2016年 12月底（2017年 12月底），

人口結構面臨少子化、老年化等改變，在年輕人方面可能因人數減少使

得吸菸人口數降低，反而老年人因為醫療進步使得老年人口上升，使原

吸菸人口整體菸品消費增加。 

7. 原住民（ind） 

本研究使用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 2016 年 12 月底（2017 年 12

月底）分各鄉鎮市區的原住民人口數。 

8. 便利商店數量（store） 

指的是我國四大超商（7-eleven、全家、萊爾富、ok）在各鄉鎮市

區的總數，我們使用的是 2018 年在各大超商網站上所取得的資料。 

9. 鄉鎮市區（town） 

依照我國目前直轄市、縣、市所管轄的下級行政區之總稱，包括直

轄市、市的區，以及縣所管轄的鄉、鎮、縣轄市規劃分為總共 369 個，

並設立虛擬變數以控制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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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模型設定 

本文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菸稅調漲與菸品消費量之關聯性，並計算出其

菸品需求彈性與所得彈性。因此，本文將使用普通最小帄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複迴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以探討其關聯。首先我們

以電子發票上菸品之價格作為我們菸稅調漲的主要指標，觀察菸品消費量

為上升或下降。本文分為兩方面探討，一種為無控制地區，另一種為有控

制地區並依照各廠牌旗下菸品之價格分為三組，分別為高價菸、中價菸、

低價菸三個價格組別，高、中、低價菸分別為 2017 年每包價格七十元以

下、七十元到九十元、九十元以上，而在 2018 年因調漲菸稅我們各組加

上二十元，三個組別探討菸稅調漲對於不同菸價之菸品消費量的影響。 

一、無控制地區模型 

本文探討菸稅調漲對菸品消費之影響，以實質菸品消費量（qant）作

為我國菸品變化的指標變數，將年（after）代表控制兩年度菸價政策調漲

的因素，將教育程度（edu）、性別比（sex）、所得（income）作為解釋變

數，人口結構變數（age0_14、age15_64、age65）、原住民（ind）、便利商

店數量（store）控制菸品消費量，將上述解釋變數代入迴歸計量模型進行

實證分析，探討菸稅調漲與菸品消費量（qant）的影響。計量回歸模型表

示如模型一（4.1 式），其中， 為參數，all 為不分價格全部的資料，  

為誤差項，各項解釋變數則如前所述。 

模型一:不分價格也沒有控制地區 









storeindageageage

storesexeduafterqantall

98765

43210

6564_1514_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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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模型一我們可以觀察我國菸稅調漲對於菸品消費量之特性，

本文亦以菸品價格將菸品消費量分為三組後，分別為高價菸、中價菸、低

價菸代表不同消費之族群，將資料以模型一進行迴歸分析，藉此可知不同

菸品價格的消費族群之菸品消費量的特性，估計出菸稅調漲對其造成之影

響效果。以下分別為各組模型，其中，high 為高價菸、mid 為中價菸、low

為低價菸。 

模型二:高價菸無控制地區 









storeindageageage

incomesexeduafterhighqant

98765

43210

6564_1514_0

_
  （4.2） 

模型三:中價菸無控制地區 









storeindageageage

incomesexeduaftermidqant

98765

43210

6564_1514_0

_
  （4.3） 

模型四:低價菸無控制地區 









storeindageageage

incomesexeduafterlowqant

98765

43210

6564_1514_0

_
  （4.4） 

二、控制地區模型 

研究如前段所述並加入控制地區變數分別探討菸稅調漲對菸品消費

之影響，其中指標變數、解釋變數與前述相同，再依照各縣市之鄉鎮市區

（town）為控制變數。 

模型五:不分價格有控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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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storeindageage

ageincomesexeduafterqant

i

all

9876

543210

6564_15

14_0
 （4.5） 

上述模型五我們同樣為可以觀察我國菸稅調漲對於菸品消費量之特

性，可與模型一比較不同。同上述也將菸品價格分為三組並進行迴歸分析，

研究其不同情形下之效果。 

模型六:高價菸有控制地區 









townstoreindageage

ageincomesexeduafterhighqant

i9876

543210

6564_15

14_0_
（4.2） 

模型七:中價菸有控制地區 









townstoreindageage

ageincomesexeduaftermidqant

i9876

543210

6564_15

14_0_
（4.3） 

模型八:低價菸有控制地區 









townstoreindageage

ageincomesexeduafterlowqant

i9876

543210

6564_15

14_0_
（4.4） 

模型一到模型四我們為觀察在電子發票上菸品消費量之特性，並探討

不同價格菸品下不同消費族群之菸品消費量，再透過模型五到模型八進行

更完整的迴歸分析，控制不同地區下菸稅調漲對於電子發票上菸品消費量

之效果，也同樣探討不同價格菸品之消費族群是否有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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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實證結果 

本文之研究目的為探討我國電子發票菸品消費量受菸價調漲政策之

影響效果。資料來源使用 2017 年與 2018 年我國電子發票之菸品消費，以

菸價調漲 2017 年 6 月為分水嶺，設一虛擬變數作為菸品消費量影響之指

標，並控制可能影響菸品消費量之變數，建立菸品需求之複迴歸模型，並

以實證結果分析菸品需求彈性與所得彈性。 

第一節 敘述統計量 

本節將介紹實證模型內各變數之敘述統計量，各項變數中初步分析，

目的在於瞭解各變數之特性。本文以 2017 年與 2018 年之資料建構複迴歸

模型，並以全體菸品（qant）為一組外，依照菸品價格分為三組，高價菸

（qant_high）、中價菸（qant_mid）、低價菸（qant_low）三個不同組別，

其他變數為年（after）；教育程度（edu）；性別比（sex）；所得（income）；

人口結構變數（age0_14、age15_64、age65）；原住民（ind）；便利商店數

量（store）；鄉鎮市區（town）。分別列出 2017 年與 2018 年各變數之敘述

統計量整理與表 5.1.1 與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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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2017 年各變數敘述統計量 

變數 單位 樣本數 帄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全體菸品數量  368 156957.1 242447.6 0.00 1554720 

高價菸品數量  368 55755.96 85330.69 0.00 527278 

中價菸品數量  368 29804.77 46424.43 0.00 306930 

低價菸品數量  368 71395.2 111707.7 0 73443 

教育程度  368 0.30 0.08 0.14 0.60 

性別比  368 106.41 8.84 87 149 

所得  368 1.57e+07 2.73e+07 160512 2.09e+08 

人口結構變數 0-14  368 8537.72 11844.71 101 75049 

人口結構變數 15-64  368 46988.67 61300.08 505 410683 

人口結構變數 65  368 8440.503 10076.55 63 66553 

原住民  368 1503.31 2541.3 0 21539 

便利商店  368 28.77717 44.84894 0 273 

表 5.1.2：2018 年各變數敘述統計量 
變數 單位 樣本數 帄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全體菸品數量  368 142505.6 226452.9 0.00 1381999 

高價菸品數量  368 61030.81 96420.72 0.00 570070 

中價菸品數量  368 68711.72 108882.7 0.00 692621 

低價菸品數量  368 12762.51 30470.03 0 371658 

教育程度  368 0.32 0.09 0.15 0.61 

性別比  368 106.29 9.04 86.89 145.56 

所得  368 1.55e+07 2.64e+07 162342 1.89e+08 

人口結構變數 0-14  368 8401.83 11777.18 94 74016 

人口結構變數 15-64  368 46769.95 61038.25 526 405516 

人口結構變數 65  368 8880.47 10763.41 65 71948 

原住民  368 1520.17 2562.458 0 21761 

便利商店  368 28.77717 44.84894 0 273 

由表 5.1.1 可以看到，我國 2017 年一月電子發票中在一區（鄉鎮市區）

的菸品帄均消費量在為 156957.1 包，表示我國在一區（鄉鎮市區）菸品消

費上一個月約為 15 萬包，而表 5.1.2 在 2018 年一月菸品帄均消費量為

142505.6，表示我國在一區（鄉鎮市區）菸品消費上一個月約為 14 萬包，

可以看到在政策後菸品消費有下降。在 2017 年的一月中，將菸品分為低

價菸（2017 年 70 元以下）、中價菸（2017 年 70 元到 90 元）、高價菸（2017

年 90 元以上）帄均值分別為 71395.2 包、29804.77 包、55755.96 包，而在

2018 年一月中，低價菸(2018 年 90 元以下)、中價菸(2018 年 90 元到 110

元)、高價菸(2018 年 110 元以上)帄均值分別為 12762.51 包、68711.72、

61030.81 包，不同價格族群中的消費量有明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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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一月與 2018 年一月之教育程度我們先分為十組未詳人口數、

不識字、自修、小學、國（初）中（初職）、高中職、專科、大學院校、

碩士及博士，再將專科、大學、碩士、博士的總人數加總，並佔 2016 年

12 月底（2017 年 12 月底）年底全台灣總人數的比例。2017 年各地區最小

值 14%；最大值為 60%，在 2018 年各地區最小值 15%；最大值 61%表示

不同地區教育程度相對有差異，而各地區帄均專科以上之比例 2017 年與

2018 年分別為 30%與 32%。 

2014 年（2015 年）各類所得金額合計在全台灣各鄉鎮市區的資料，

包含營利所得、執行業務所得、薪資所得、利息所得、租賃及權利金、財

產交易所得、機會中獎所得、股利所得、退職所得、其他所得、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本研究中利用 2014 年各類所得對應 2017 年，同理 2015

年各類所得對應 2018 年，所得變數中我們可以發現各地區差異巨大，在

2014 年的所得最小值為 160512 元最大值為 1.89e+08 元，2015 年的所得最

小值為 162342 元最大值為 1.89e+08 元，可能因為各地區人口數的差距影

響。 

便利商店數量統計各地區因資料沒有統計每年的資料，我們為了控制

此變數將使用 2018 年各大便利商店網站所統計的數量，以當作兩年的資

料。 

由表 5.1.3 與表 5.1.4 可以看到在 2017 年與 2018 年相比整體菸價帄均

值由 77.91 元到 108.04 元，整體漲價大約 30 元。2017 年高、中、低菸品

帄均價格分別為 100.84 元、72.47 元、61.42 元，2018 年高、中、低菸品

帄均價格分別為 127.55 元、94.60 元、80.90 元，各組別漲幅約為 20 元。 

表 5.1.3：2017 年各菸品價格敘述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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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單位 樣本數 帄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全體菸品價格 元 306 77.91 1.99 70.36 83.62 

高價菸品價格 元 306 100.84 1.49 94.99 104.64 

中價菸品價格 元 306 72.47 0.66 64.63 74.38 

低價菸品價格 元 306 61.42 0.61 57.75 62.83 

表 5.1.4：2018 年各菸品價格敘述統計量 

變數 單位 樣本數 帄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全體菸品價格 元 311 108.04 2.79 82.79 113.76 

高價菸品價格 元 311 127.55 2.22 108.89 132.26 

中價菸品價格 元 311 94.60 0.73 85.69 97.07 

低價菸品價格 元 311 80.90 2.13 58.95 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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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菸稅調漲對電子發票菸品消費量之實證結果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為菸稅調漲對於我國菸品消費量影響，探討菸品價

格彈性的數值與所得彈性。2017 年與 2018 年之資料建構複迴歸模型，並

以全體菸品（qant）為一組外，依照菸品價格分為三組，高價菸（qant_high）、

中價菸（qant_mid）、低價菸（qant_low）三個不同組別，分別探討不同菸

品價格組別中，菸稅調漲對於菸品消費量之影響其他為年（after）之虛擬

變數；教育程度（edu）；性別比（sex）；所得（income）；人口結構變數（age0_14、

age15_64、age65）；原住民（ind）；便利商店數量（store）；鄉鎮市區（town）

之虛擬變數作為解釋變數，進行複迴歸實證分析，觀察電子發票中菸品消

費量受菸稅調漲之影響。 

我們將實證結果分為兩大部分討論，第一部分為無控制地區菸稅調漲

對於菸品消費量之影響 

一、菸稅調漲對於菸品消費量影響並無控制地區之實證結果分析 

我們以上述第肆章之模型一進行實證分析，探討菸稅調漲在電子發票

中對於菸品消費量之影響，實證結果顯示於表 5.2.1。 

由表 5.2.1 我們可觀察到，在全體菸品資料中，年（after）之虛擬變數

對於全體菸品（qant）影響為正但不顯著，顯示此次菸稅調漲對於菸品消

費無顯著性影響，也就代表此次菸稅調漲時，菸品消費整體並未有改變。

本研究進一步使用上述第肆張之模型二、三、四分析不同價格下之效果，

在高價菸組別之結果為菸稅調漲對於高價菸比較不受菸價調高影響，甚至

還有增加，中價菸為正係數但也無顯著影響，但在低價菸中係數為負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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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影響，表示高、中價菸的組別中菸稅調漲對於此消費族群並未有顯著

性的影響，但在低價菸的組別中菸稅調漲對此消費族群菸品消費的影響較

大。在價格彈性的部分，低價菸為-1.55；中價菸為 0.83；高價菸為 0.20。 

而我們觀察其他解釋變數發現教育程度（edu）對於不論是全體菸品或

是高、中、低價菸的影響都是顯著的負的影響，表示教育程度越高對於菸

品消費量是會減少的，與我們前述假設相同。而所得（di）的變動對於所

有組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顯示各地區所得變動將造成菸品消費量很大的

影響，所得彈性在低價菸組別相對較低外，其他皆相近。所得彈性在全體

菸品組別下為 3.87，另外低、中、高價菸組別分別為 3.30、3.4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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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菸稅調漲對於菸品消費量影響之實證結果 

變數 全體菸品 低價菸 中價菸 高價菸 

after 
0.07 

（0.678） 

-1.55*** 

（0.000） 

0.83*** 

（0.000） 

0.20 

（0.211） 

edu 
-13.71*** 

（0.000） 

-10.91*** 

（0.000） 

-12.03*** 

（0.000） 

-12.68*** 

（0.000） 

sex 
0.001 

（0.961） 

0.001 

（0.936） 

-0.0003 

（0.980） 

-0.001 

（0.929） 

income 
3.87*** 

（0.000） 

3.30*** 

（0.000） 

3.48*** 

（0.000） 

3.57*** 

（0.000） 

age0_14 
-0.0001*** 

（0.000） 

-0.0001*** 

（0.008） 

-0.0001*** 

（0.000） 

-0.0001*** 

（0.000） 

age15_64 
4.43e-06 

（0.675） 

6.75e-06 

（0.446） 

5.59e-06 

（0.545） 

2.79e-06 

（0.770） 

age65 
-.00004 

（0.185） 

-.00004* 

（0.086） 

-0.00004 

（0.114） 

-.00003 

（0.210） 

ind 
-0.0001*** 

（0.008） 

-0.00007** 

（0.025） 

-0.00008** 

（0.016） 

-0.0001*** 

（0.005） 

store 
0.008 

（0.291） 

0.009 

（0.156） 

0.008 

（0.214） 

0.007 

（0.265） 

constant 
-43.62*** 

（0.000） 

-37.84*** 

（0.000） 

-40.74*** 

（0.000） 

-41.25*** 

（0.000） 

樣本數 736 736 736 736 

調整後 R
2
 0.6845 0.7202 0.7066 0.6981 

F 統計量 178.18*** 211.18*** 197.66*** 189.85*** 

註： 

1. *、**、***表示在 10%、5%、1%的顯著水準下虛無假設。 

2. 括弧內之數字為 P-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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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菸稅調漲對於菸品消費量影響有控制地區之實證結果分析 

本研究利用上述模型一加上控制各鄉鎮市區，改成模型五並進行實證

分析，探討菸稅調整在電子發票中控制地區後對於菸品消費量之影響，實

證結果於表 5.2.2。 

由表 5.2.2 我們可以看到在菸稅調漲後對於全體菸品的影響與模型相

同為正但不顯著，表示菸稅調漲對與菸品消費沒有證據顯示有影響，在高

價菸的組別部分也與前述相同，高價菸比較不受菸價調高影響，甚至還有

增加，中價菸為正係數有顯著影響，低價菸部分為負並有顯著性的影響。 

蔡志偉（2012）中實證結果顯示，目前（2010 年）的有效稅率為 51.9%，

實證結果尚處於倒 U 曲線的左側，未來如再增加健康捐 13 元，也就是

有效稅率為 59.4%時，將會達到稅收的高峰，如繼續提高健康捐，此時稅

收不增反減，且實質菸品消費量沒有顯著下降。這個結果支持我們對存在

一個使政府菸品稅收可能達到最大的最適稅率假設。由此可以發現菸稅可

能達到倒 U 曲線的右側，造成菸品消費量沒有顯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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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菸稅調漲對於菸品消費量影響之實證結果(控制地區) 

變數 全體菸品 低價菸 中價菸 高價菸 

after 
0.20 

（0.573） 

-1.95*** 

（0.000） 

1.13*** 

（0.000） 

0.35  

（0.270） 

edu 
-19.99 

（0.610） 

57.59 

（0.147） 

-50.91 

（0.135） 

-24.88 

（0.483） 

sex 
-0.029 

（0.787） 

-.009 

（0.929） 

-.032 

（0.730） 

-0.036 

 （0.709） 

income 
1.64 

（0.440） 

0.73 

（0.734） 

1.74 

（0.345） 

2.21 

（0.251） 

age0_14 
0.0003 

（0.551） 

0.001** 

（0.029） 

-.0002 

（0.706） 

.0002 

（0.622） 

age15_64 
-.00003 

（0.848） 

-.0002 

（0.124） 

.00007 

（0.587） 

-.00003 

（0.829） 

age65 
-.00001 

（0.927） 

-.0001 

（0.371） 

.00009 

（0.471） 

8.11e-06 

（0.953） 

ind 
-.0009 

（0.685） 

-.0008 

（0.717） 

-.0005 

（0.797） 

-.0008 

（0.708） 

store 
1.74 

（0.489） 

2.00 

（0.432） 

0.97 

（0.656） 

1.36 

（0.550） 

constant 
-10.58 

（0.712） 

-18.14 

（0.532） 

-6.00 

（0.810） 

-16.21 

 （0.532） 

樣本數 736 736 736 736 

調整後 R
2
 0.9416 0.9245 0.9463 0.9441 

F 統計量 32.59*** 25.00*** 35.53*** 34.09*** 

註： 

1.*、**、***表示在 10%、5%、1%的顯著水準下虛無假設。 

2.括弧內之數字為 P-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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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觀察菸品需求彈性，在菸價調漲後對於菸品消

費量的變化，我們直接利用電子發票需求端來估計，過去我國菸品估計價

格彈性及所得彈性多為從進口方面分析，本文使用普通最小帄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OLS）複迴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資料為 2017 年

與 2018 年我國電子發票消費紀錄，以菸品消費量作為解釋變數，檢驗我

國菸品消費量在菸稅調漲後的影響變化，本文亦以菸品價格分為三個組別，

依序為低、中、高價菸，驗證不同消費族群之菸品消費行為受菸價調漲之

影響效果。本文主要發現與結論如下： 

朱育萱（2014）菸草消費支出趨勢之主要影響因素可分為社會風氣及

政府政策兩方面。社會風氣上，包含拒菸意識抬頭及國民健康議題受到關

注，民間拒菸團體的大力宣導及遊說等；而政府政策面，則包括開放洋菸

進口、菸害防制法的實施，政府徵收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使稅捐反

映於價格上，菸品價格調漲等，這些都可能為影響菸品消費量的因素。 

其中菸稅調漲與菸品消費量之間的關聯性，由實證結果我們發現在不

同價格組別下菸稅的調整有著不同的效果，低價菸品項與私菸較為相近與

中、高價菸相比較有彈性，因而在菸稅調漲後原消費低價菸的族群進而轉

消費私菸，反而中、高價菸與私菸較為不同，菸稅調漲後因較無彈性，在

消費量上影響就較無明顯變化。 

在其他解釋變數中，教育程度（edu）越高在不論低、中、高價菸中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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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減少菸品消費量，而所得（income）之提高也可能增加菸品消費量。 

依照以上所述，目前菸稅調漲對於菸品消費量並無顯著的差異，可能

原因我們此次研究只使用 2017 年與 2018 年一個月的資料，造成研究上沒

有顯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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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透過本文的研究結果，對於政府在制定菸品相關政策不論是菸稅調整

或私菸查緝。由於此次菸品調漲對於菸品消費量只對低價菸有顯著的影響，

中、高價菸並無明顯的影響。因此，政府未來在訂定相關政策時，應該對

於不同消費族群的因素納入考量；如此才能達到原本政策制定的目的。 

本文研究受到目前政策時間上影響，並未使用長時間的對照資料，之

後學者在研究上可以以較多月份將使資料上更為完整，並在結論上更為準

確。 

本文的研究仍有不完整的限制，這邊建議未來學者有更完整的研究方

法。首先，本文使用的資料為電子發票上之菸品消費，在資料取得上可能

無法取得完整的每一筆菸品消費，因目前菸品品項複雜且眾多並無一系統

統一命名，建議未來如可以以完整的菸品消費資料，將使結果估計更為準

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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